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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091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會委員建議事項 

劉梅君委員： 

綜合意見： 

一、鑑於各種媒體呈現之內容，時有違反性平或涉及性平之虞的情

事，為使各媒體能加強自律，建議通傳會先就所有媒體的自律

委員會的組成，予以檢視，若仍有自律委員會缺乏性平專家，

則強烈建議以剛性手段，規定所有媒體之自律委員會或業者公

會的自律委員會成員必須要遴聘性平專家。 

二、通傳會自辦或委辦之宣導活動，建議補充宣導活動的「成效」，

以利來年自辦或委辦補助時卓參之依據。 

三、在推動性別政策綱領的工作上，應避免流於 NCC 的業務報告，

而需從性平的角度來思考或評估目前綱領各篇所述工作與性平

的關聯，進而思考未來如何精進業務，以改善或提升性平目

標。 

 

黃馨慧委員： 

優點： 

一、通傳會 108-111 年部會性平推動計畫，皆能運用性別主流化工

具，以作為撰寫計畫之參考。 

二、通傳會處理性別預算情形，能配合性別平等政策綱領、性別主

流化工具、促進性別平等相關法律等編列預算。 

三、106-107 年性平專案小組會議，皆由召集人(主委)親自主持，

值得肯定。 

四、通傳會高階主管人員參訓比率為 93.06%，值得肯定。 

綜合意見： 

一、通傳會 108-111 年部會性平推動計畫中，「促進廣電媒體的自

律他律」一項，是極為重要但不易做的業務，本會 4 年為達目



2 
 

標與策略之具體作法，皆為「每年於年度傳播監理報告中，涉

及性別歧視之申述案進行質性分析」，稍嫌消極，建議於質性分

析後，可以依分析結果進一步開啟研擬政策之討論與策進作

為。 

二、通傳會性平專區網頁，部分內容未能適時更新(例如性別影響評

估內容，網站最新一筆資料為 101 年)、新增性平分析報告未放

到專區網頁上，另部分單位所作與性平有關的資料(如傳播監理

報告中有涉及性別的部分)，亦未在性平專區呈現，建議宜適時

更新網站內容，並可以超連結方式將所有性平相關資料，統整

於性平專區網站，以利大眾理解通傳會推動性別平等之情形。 

三、通傳會性平統計中，尚無「國際性別統計比較」之相關資料，

建議未來宜進行相關比較並加以呈現。 

四、通傳會在各機關晉用女性主管項目中，106 年及 107 年一級單

位主管為 10 人，但女性為 0 人，建議未來在主管出缺時，相

關單位可主動提供符合資格的女性名單、一級主管比例，若能

力相當可優先考慮女性出任等建議供有決策者參考。另通傳會

中高階女性主管於當年度參加中高階培訓課程比率，107 年僅

佔 38%，建議宜選薦更多女性中高階主管參加中高階課程培

訓。 

五、通傳會尚無自主辦理之「非中長程計畫、非報院之計畫、措

施、命令或行政規則」之性別影響評估，建議可針對相關業務

之計畫或措施、命令或行政規則等案件，進行性別影響評估。 

 

施逸翔委員： 

綜合意見： 

一、通傳會在研擬回應 CEDAW 第三次國家報告審查的結論性意見

第 26~29 點的相關計畫方案時，似乎忽視了這幾個點次中，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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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審查委員的重點，導致目前的具體作為偏向只是舉辦研討活

動、提升相關從業人員的性平意識。雖然國際審查委員確實有

提到建議台灣政府的策略要包含「公眾教育活動」，但國際審

查委員所要求的不僅止於此： 

(一)國際審查委員在第 26 點注意到：「台灣政府所打破性平歧視與

刻板印象的計畫，較為零散」，「缺乏系統性計畫」，所以才

會在第 27 點建議台灣政府要「採取全面性的策略」，並希望可

以有具有協調性的政策。但對於 NCC 而言，如果要消除「廣播

媒體與廣告」持續存在的性別刻板印象，那這個全面性的策

略、系統性的計畫會是什麼？目前似乎比較沒有看到這樣的整

體規劃。 

(二)國際審查委員所著重的目標，也並非只是一般性的性別平等而

已，而是具體提到，這樣的「全面性系統性的計畫與策略」是

要特別針對「對婦女及女孩的負面態度，尤其是針對特定不利

處境族群，導致多重歧視」。那到底什麼是「特定不利處境族

群」，根據 CEDAW 第 37 號一般性建議的第 26(a)：「平等和

不歧視，優先考慮最邊緣的婦女和女童群體，如，原住民族、

種族、族群和性少數群體的婦女和女童，身心障礙婦女和女

童，少女，老年婦女，未婚婦女，女戶主，寡婦，農村和城市

環境下的貧困婦女和女童，賣淫婦女，以及境內流離失所、無

國籍、難民、尋求庇護和移民的婦女」，因此，NCC 如果要研

擬「全面性系統性的計畫與策略」，內容也要想辦法去了解，

台灣的哪些特定處境不利的女性和女孩，有嚴重的性別刻板印

象的問題，尤其是因為性別刻板印象所帶來的暴力的問題，以

及職業隔離的問題。且不同身份的女性，比如原住民族女性和

身心障礙女性所面臨的問題和脈絡一定很不一樣，所採取的行

動策略和暫行特別措施也一定會很不一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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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在結論性意見 29(b)，國際審查委員特別提到網路媒體的仇恨言

論特別涉及 LBTIQ 的女性，要有「監管機制」，但目前的具體

作為，比如 iWIN 主要是針對兒少，似乎也難以涵蓋國際審查

委員所要求的族群，因此建議 NCC 也應具體根據審查委員的建

議，建置針對 LBTIQ 女性的相關監管機制。 

二、在有關 CEDAW 教育訓練的部分，經查訓練內容仍未符合行政

院性平處所要求的 CEDAW 進階課程，且未有自製的、依照

NCC 業務去編纂的 CEDAW 教材，且一般公務人員的基礎訓練

課程之參訓比例也偏低，建議通傳會能夠針對一般和高階公務

人員持續辦理進階的課程，內容要包含直接間接歧視、暫行特

別措施與相關案例的議題，以及根據 NCC 的職責業務來編輯製

作 CEDAW 教材，並提升參訓的比例。 

 

性平處： 

一、促進電視事業落實節目編審制度： 

查現行經營我國國內衛星廣播電視新聞頻道業者，均已成立新聞

自律(倫理)委員會，又目前送立法院審議之《廣播電視法》部分

條文修正草案第 20 條之 1 第 1 項，已朝向將製播新聞之電視事

業應建立自律規範機制一事入法。然依據〈107 年 NCC 傳播監

理報告〉，民眾對一般性電視節目及談話性電視節目(含政論、一

般類)，申訴件數共計 440 件(佔 21.8%)，爰顯示除「新聞報導」

節目外，其他電視節目亦可能涉及性別歧視。為能有效提升節目

品質，建議通傳會瞭解電視事業「節目編審制度」把關人員是否

具有性平意識及參與性平訓練之情形。（參考資料 1：《廣播電視

法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） 

二、加強廣電事業正面、非刻板印象之女性描繪： 

通傳會針對 CEDAW 第 3 次國家報告審查委員會總結意見與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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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第 27 點(b)「審查委員會建議政府推動相關人員及單位參與並

運用其他創新措施，以加強媒體及廣告中正面、非刻板印象之女

性描繪」一節，研提做法為「辦理座談或研討會探討消除性別刻

板印象等議題，邀請廣電產業不同階層從業人員出席……」，建議

可再提出更積極性之做法，例如：將廣電事業製播具有正面、非

刻板印象之女性描繪之節目內容納入評鑑換照機制之【加分項

目】，以發揮引導效果。（參考資料 2：有線廣播電視評鑑報告書

應載明事項） 

三、關注通傳事業性別隔離情形： 

通傳會〈107 年我國通訊傳播事業員工性別分析〉已就通傳事業

員工就業狀況、企業負責人(或人事主管)對性別平權之看法進行

調查分析，已關注到通傳事業「性別隔離」之情形，值得肯定，

建議可再精進分析並提供相關業務處瞭解應用，相關說明如下： 

(一)、依此報告，通傳事業女男薪資落差（106 年女性占男性薪資比

率為 84.2%）大於服務業（106 年女性占男性薪資比率為

88.0%），爰建議可再精進調查分析（例如：比較女男在同職級、

同年資等情況下，薪資落差是否仍為嚴重，藉以瞭解性別是否

為影響薪資落差的主要因素）。 

(二)、依此報告，在通傳事業員工年齡結構、年資部分，45 歲以上女

性員工比例隨著年齡上升而下降（男性則否）、女性平均工作年

資少於男性 4-5 年；在女性領導與決策參與之部分，電信業女

性多為從事服務及銷售工作，電信業男性擔任企業主管及經理

之比例為女性之 2 倍。上開統計資料已見性別落差之情形，並

已提出建議通傳事業應加強對中高齡女性之職場友善性，及提

升女性再就業機會之結論，爰建議相關業務處可多加應用此報

告，例如：與相關業者主管、高階經理人座談會議時，提出性

別友善職場之做法（相關做法可參考勞動部工作生活平衡獎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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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良案例）及建議業者加強對女性參與決策之培力。 

(三)、此報告亦有調查業者促進性別平權之作為，八成以上業者肯定

性別平權可提升內部和諧、公司創意及績效等，爰建議可邀請

業者分享正面案例，供其他業者參考運用。（參考資料 3：〈107

年我國通訊傳播事業員工性別分析〉） 

四、建議「傳播內容申訴網」之電視申訴單明列「涉及性別歧視」之

選項，並加強相關報告之性別分析及應用 

(一)、查現行「傳播內容申訴網」主要分為「廣播申訴單」及「電視

申訴單」，然廣播申訴單於【申訴人認為不妥之類別】有明列「涉

及性別歧視」選項，電視申訴單則無；爰為能周延蒐集民眾意

見，建議「電視申訴單」於【申訴人認為不妥之類別】亦明列

「涉及性別歧視」之選項。 

(二)、查通傳會針對「傳播內容申訴網」每年均定期發布「年度傳播

監理報告」，並將該報告「涉及性別歧視類型之質性分析」列為

該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（108 至 111 年）之部會層級議題，爰

建議於撰寫報告時加強分析涉及性別刻板印象及 LGBTIQ 之歧

視情形，供未來辦理業者座談會或媒體識讀活動時使用。（參考

資料 4：107 年傳播監理報告） 

五、建議強化「性別平等專區」資料整合性及分類明確性： 

查通傳會與性別議題有關之資料分散於主網站各分頁（例如：「媒

體識讀教材」置於「首頁>傳播管理>媒體素養」項下），且部分

資料查詢不易（例如：〈不符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別相關內容指

導原則之案例〉現放置於「性別統計專區>其他」項下，然「案

例」與性別統計性質尚有差異）；爰建議加強整合性（例如：傳

播監理報告中「涉及性別歧視類型之質性分析」同步放置於「性

別平等專區」）及分類明確性，俾利提升使用友善性。 

 


